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克州税稽处〔2026〕5号
新疆坤雯皮革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001MA7HQ9APXK）
我局于2024年10月20日至2025年11月6日对你单位（地址：新疆克州阿图什市阿湖乡兰干村阿湖大道5号门面）2022年3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你单位2022年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50份，发票代码：065002100113，发票号码：00002822～00002846、00003298～00003322、00003658～00003682、01880536～01880560、01880722～01880771，开具开具货物名称为“皮革毛皮制品*羊皮革”，开具数量为953874.86平方英尺，发票金额合计14052062.51元，税额合计1826768.09元，价税合计15878830.60元。其中：青岛慧和佰格箱包有限公司59份，发票金额合计5247787.66元，税额合计682212.34元，价税合计5930000.00元；青岛优哲箱包有限公司7份，发票金额合计679646.00元，税额合计88354元，价税合计768000.00元；通许县若以鞋业有限公司27份，发票金额合计2558257.18元，税额合计332573.42元，价税合计2890830.60元；通许县兴轩鞋业有限公司38份，发票金额合计3716814.20元，税额合计483185.80元，价税合计4200000.00元；通许县忠意达鞋服有限公司19份，发票金额合计1849557.47元，税额合计240442.53元，价税合计209000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督。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发票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之规定，你单位相关人员已走逃失联，你单位为生产加工企业但无实际生产加工场所、虚构委托加工业务、生产能耗与销售情况严重不符，且安徽泓升皮革有限公司存在明显的资金回流，青岛优哲箱包有限公司、通许县若以鞋业有限公司、通许县兴轩鞋业有限公司、通许县忠意达鞋服有限公司存在大宗交易未付款情况，你单位销售业务为虚假业务。你单位存在注册地址虚假、人员走逃失联、虚构委托加工业务、生产能耗与销售情况严重不符、大宗交易未付款等问题。你单位没有真实货物交易，你单位开具的15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单位没有真实委托加工业务，你单位取得的安徽泓升皮革有限公司开具的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证据1.现场笔录，走逃失联证明，通用审批表、《税务事项通知书》、送达回证及情况说明，2022年工资薪金代扣代缴申报明细，证明你单位注册地址虚假、能耗及员工数量与经营规模不符且相关人员已走逃失联。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2.通用审批表、《税务事项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回函附列资料，证明你单位征管资料信息及发票明细。

证据3.你单位调取银行流水资料及光盘，证明你单位收款及资金流向情况。

证据4.异地协查回函资料，证明你单位委托加工业务为虚假业务。

证据5.2022年增值税申报表，证明你单位申报情况且长期零申报。

（二）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

你单位2022年3月～2022年6月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184份（共200份，其中16份为正负数对冲发票），发票代码：065002100111，发票号码：72821750～72821799、72953498～72953547、72984920～72984969；发票代码：065002200111，发票号码：14969941～14969990。开具货物名称为“畜禽产品*羊皮”，开具数量为364007张，价税合计16971951.00元，已抵扣进项1703735.19元。农产品收购发票涉及农户23人，所有发票载明身份证号均为000000000000000（15位数字），少数民族人员姓名填写不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督。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发票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单位和个人在开具发票时，必须做到按照号码顺序填开，填写项目齐全，内容真实，字迹清楚，全部联次一次打印，内容完全一致，并在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发票专用章”之规定，你单位开具的184份农产品收购发票所载明身份证号均为000000000000000（15位数字），内容不真实、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你单位存在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注册地址虚假、人员走逃失联、公司成立两个月内集中开具较大金额发票、长期零申报、顶额开票等问题。你单位2022年3月～6月开具的184份农产品收购发票为虚开的农产品收购发票。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现场笔录，走逃失联证明，通用审批表、《税务事项通知书》、送达回证及情况说明，2022年工资薪金代扣代缴申报明细，证明你单位注册地址虚假、能耗及员工数量与经营规模不符且相关人员已走逃失联。
证据2.通用审批表、《税务事项通知书》及送达证明，证明你单位在期限内未提供收购业务相关的农户身份信息、购销业务收付款凭据等资料。

证据3.发票明细，证明你单位成立两个月内集中开具较大金额发票、顶额开票情况。

证据4.你单位调取银行流水资料及光盘，证明你单位及相关个人银行流水中未发现收购羊皮的相关支出。
证据5.2022年增值税申报表，证明你单位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已抵扣且长期零申报。
处理决定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督。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发票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开具纸质发票应当加盖发票专用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单位和个人在开具发票时，必须做到按照号码顺序填开，填写项目齐全，内容真实，字迹清楚，全部联次一次打印，内容完全一致，并在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发票专用章”、《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停止使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第一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发票时应将起运地、到达地、车种车号以及运输货物信息等内容填写在发票备注栏中，如内容较多可另附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191次常务会议通过）第九条“纳税人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之规定，你单位进项税额应转出18165.13元。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

你单位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克州税务局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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